
__ 教育訓練
公共管線挖掘業務管理系統

路權單位
2020.12.15

主辦單位：花蓮縣政府建設處
協辦單位：九福科技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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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統功能操作

擴充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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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件審查

收款核銷 核發路證

案件狀態管理

案件狀態管理

花蓮縣政府

案件流程

系統功能操作

擴充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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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統功能操作

5

首頁

收款核銷

核發路證

施工狀態管理

案件註銷

禁挖管理

案件統計

收件審查

新增查詢功能

花蓮縣政府

 首頁畫面進入時會跳出道路挖掘提醒視窗，左側為各項功
能按鈕，頁面中央列出目前執行之案件列表，頁面上方為
該行政區各指標儀表板。

功能按鈕

提醒該行政
區道路挖掘
超過3次以
上路段

申報完工、圖資更新比例0~80%紅、80%~90%黃色、90%以上綠色
補正率100%綠色、90~99%黃色、<90%是紅色

系統功能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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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頁

收款核銷

核發路證

施工狀態管理

案件註銷

禁挖管理

案件統計

收件審查

點選「抽回」
按鈕，可將
案件抽回

未完成審查
無法「抽回」

「抽回」的案
件，狀態會顯
示「已審核」

 管線單位上傳收據前，點選「抽回」按鈕，可將案件抽回
進行修改審核資料或重新產製道路挖掘核准單與審查單

花蓮縣政府



系統功能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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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件審查

收款核銷

核發路證

施工狀態管理

案件註銷

禁挖管理

案件統計

首頁

花蓮縣政府

 點選「收件審查」開始進行審查程序，系統會列出已收案
件摘要清單

 選擇欲審查之案件，按下「審查」按鈕，審查申請內容

新增查詢功能

系統功能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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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件審查

收款核銷

核發路證

施工狀態管理

案件註銷

禁挖管理

案件統計

首頁

花蓮縣政府

1. 確認批價：
系統會依據管線單位所申請挖掘範圍初估應繳之道路修復
費，路權單位需選擇「道路挖掘管理自治條例」引用條款。
在計算式中，依條例調整各長度、寬度及單價，總價格並
隨之重新計算

選擇「花蓮縣道路挖掘管理辦法」引用條款



系統功能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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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件審查

收款核銷

核發路證

施工狀態管理

案件註銷

禁挖管理

案件統計

首頁

花蓮縣政府

2. 確認檢附文件是否齊備、是否畫施工範圍
確認審查項目，確認每個項目後勾選該項目已表示該項目
通審查

確認檢附
文件是否
齊備

審查通過
項目

「打勾」

系統功能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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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件審查

收款核銷

核發路證

施工狀態管理

案件註銷

禁挖管理

案件統計

首頁

花蓮縣政府

3. 填寫核准施工日期與時間。若有與管線單位溝通事宜或備
註事項，可列在「路權單位備註」欄位

4. 「儲存檔案」可儲存目前審查之狀況
5. 「下載審查單」可將審查資料(道路挖掘核准單、道路挖

掘審查處理單)匯出成PDF文件格式檔案，供列印及呈核
6. 「案件通過」可將案件通過審查並通知申請單位繳費如案

件缺少應付之文件，系統會出現提醒而無法通過
7. 「案件退件」可將案件退回，但需註明退回原因
8. 「返回」將回到前一頁

儲存目
前審查
狀況

填寫核准
施工日期
與時間

審查資
料匯出
成PDF

審查資
料匯出
成PDF

案件退
回需註
明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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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件審查

收款核銷

核發路證

施工狀態管理

案件註銷

禁挖管理

案件統計

首頁

花蓮縣政府

 通過審核後即可以通知管線單位進行繳費。管線單位繳費後
將收據電子化(PDF)上傳至本系統，管理者可由收款核銷功
能檢視已繳款之案件進行核銷

檢視該案
件收據

系統功能操作

12

收件審查

收款核銷

核發路證

施工狀態管理

案件註銷

禁挖管理

案件統計

首頁

花蓮縣政府

 確認繳費及核銷之後即可進行挖掘許可(路證)核發
 在進行核發許可證前，可先下載審查單，供路權單位列印及呈核

 核發公文字號由系統自動帶入案件編號，選定案件核定日期範
圍後可製作路證

新增查詢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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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件審查

收款核銷

核發路證

施工狀態管理

案件註銷

禁挖管理

案件統計

首頁

花蓮縣政府

 挖掘許可採電子方式核發。許可證左下方二維條碼，由智慧型手
機掃描，可連結至本系統，驗證本道路挖掘許可證為真實。而經
管理單位核發的道路挖掘許可證，管線單位即可登入網站線上下
載

手機掃描
連結至系統

系統功能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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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件審查

收款核銷

核發路證

施工狀態管理

案件註銷

禁挖管理

案件統計

首頁

花蓮縣政府

 許可證核發後，若管線單位申報展延核可後，由「展延」按鈕，
輸入新核定日期範圍。確認新核定日期後，系統會重新製作許可
證電子檔，管線申請單位即可登入網站線上下載，經展延後新的
許可證。



系統功能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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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件審查

收款核銷

核發路證

施工狀態
管理

案件註銷

禁挖管理

案件統計

首頁

花蓮縣政府

 如欲查詢開工待審核案件，在施工狀態下拉式選單，點選開工審
核，案件列表即呈現所有申請開工待審核案件。若欲查詢其他待
審核狀態，再從下拉式選單點選其他狀態條件

 如欲查詢某一案件，將查詢案件編號勾選欄位打勾，輸入該案
件編號，按下Enter 鍵即可查詢該案件。或是查詢107 年11 月
所有案件，輸入10711 按下Enter 鍵即可查詢107 年11 月所有
案件

案件編號
查詢

新增查詢功能

系統功能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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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件審查

收款核銷

核發路證

施工狀態
管理

案件註銷

禁挖管理

案件統計

首頁

花蓮縣政府

 管線單位申請開工，路權單位勾選與填寫審核情形

 管線單位申請停工，路權單位勾選與填寫審核情形

 管線單位申請復工，路權單位勾選與填寫審核情形

 管線單位申請工期展延，路權單位勾選與填寫審核情形



系統功能操作

17

收件審查

收款核銷

核發路證

施工狀態
管理

案件註銷

禁挖管理

案件統計

首頁

花蓮縣政府

 完工審查可以檢視申請單位上傳之照片及文件。填寫完工勘驗日
期及勘驗情形，選擇審核通過或退件重申

新增檢視自主
檢核表上傳與
施工照片上傳

花蓮縣政府 18

自主檢核表範例



花蓮縣政府 19

管線埋深拍攝照片標準

資料來源:公共設施資料標準第二版說明會

花蓮縣政府 20

管線埋深拍攝照片標準

資料來源:公共設施資料標準第二版說明會



花蓮縣政府 21

四、
施
測
照
片

編號：

（起點）

編號：

（轉折點1）

說明：

1. 施測照片須依序起點、轉折點、終點，檢附每
一施測點之經緯儀或GPS施測中相片。頁數若
有不足，請自行新增。

2. 配合竣工平面標示之編號，於本項次標示對應
之照片編號（屬上傳檔案之照片，檔案命名編
號亦需相同）。

3. 測量中施測照片須含儀器、測量人員及現場背
景。

編號：

（轉折點2）轉折點不足，請自行新增。

編號：

（終點）

施測照片標準範例

資料來源:公共設施資料標準第二版說明會

花蓮縣政府 22

測量座標讀數照片標準範例

五、
測
量
坐
標
讀
數

編號：

（起點）

編號：

（轉折點1）

說明：

1. 施測照片須依序起點、轉折點、終
點，檢附每一施測點之經緯儀或
GPS施測中相片，若使用GPS儀器
時需附GPS坐標讀數。頁數若有不
足，請自行新增。

2. 配合竣工平面標示之編號，於本項
次標示對應之照片編號（屬上傳檔
案之照片，檔案命名編號亦需相
同）。

編號：

（轉折點2）轉折點不足，請自行新增。

編號：

（終點）

資料來源:公共設施資料標準第二版說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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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件審查

收款核銷

核發路證

施工狀態
管理

案件註銷

禁挖管理

案件統計

首頁

花蓮縣政府

 管線單位申挖案件管線異動，完工申請需擇一選擇「上傳GML 
檔」或「GML 線上產製」，若兩種更新方式都有使用，會以
「上傳GML 檔」為主

1. 檢核管線單位上傳的GML 檔案前，先下載安裝GML 檢核程
式。檢核GML 檔案，若屬性欄位不符「公共設施管線資料
標準109 年版本」，會有紅色及黃色錯誤層級標示，如下圖
所示。或是上傳的管線GML 檔不在施工範圍內，退回案件，
請管線單位修正GML 檔，重新上傳

2. 管線單位在上傳申挖案件管線GML 檔前，可使用相同檢核
程式自主檢核GML 檔

系統功能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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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件審查

收款核銷

核發路證

施工狀態
管理

案件註銷

禁挖管理

案件統計

首頁

花蓮縣政府

GML審核重點步驟
1.點選檢視GML內容，確認管線單位是否有上傳檔案
2.點選匯入GML及檢視範圍查看該筆GML是否位於申挖範圍內
3.確認GML沒問題後請點擊路權單位確認GML才是審核完成

1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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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件審查

收款核銷

核發路證

施工狀態管理

案件註銷

禁挖管理

案件統計

首頁

花蓮縣政府

 管線單位提出申請後即會出現在此區，當管線單位欲臨時撤
銷申請案時，可由此區將該案件進行註銷

新增查詢功能

系統功能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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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件審查

收款核銷

核發路證

施工狀態管理

案件註銷

禁挖管理

案件統計

首頁

花蓮縣政府

 禁挖管理可查詢、檢視及新增、刪除禁挖區
 「位置」按鈕會出現新視窗，按下新視窗中”前往禁挖位置”
按鈕可定位到該禁挖區

 「新增禁挖區」按鈕會出現新視窗，可使用定位功能搜尋禁
挖位置，搜尋到該處之後，點選繪製禁挖區輸入禁挖資訊，
填寫禁挖資料後，即可繪製禁挖區。點選【繪製禁挖區】按
鈕後，使用滑鼠點擊地圖以繪製禁挖區域，Ctrl+滑鼠左鍵點
擊圖面結束編輯。禁挖區若為多個不連續區塊，再次點選
【繪製禁挖區】按鈕，繪製下一個禁挖區，若禁挖區範圍繪
製錯誤，點選【刪除重繪】按鈕後，即可刪除地圖上禁挖區
範圍，再點選【繪製禁挖區】按鈕，即可再重新繪製禁挖區

新增查詢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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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件審查

收款核銷

核發路證

施工狀態管理

案件註銷

禁挖管理

案件統計

首頁

花蓮縣政府

系統功能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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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件審查

收款核銷

核發路證

施工狀態管理

案件註銷

禁挖管理

案件統計

首頁

花蓮縣政府

未完成
申挖申請

申挖案件
審核時間統計

規費統計
明細表

圖資更新
統計

完工申報
統計

挖掘案件各階段處
理時間統計

KPI 統計分析 KPI 統計分析
行政區設施
統計表

轄區管線單位配合
作業之系統指標

系統管控指標項目

(縣府)

統計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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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完成
申挖申請

將未完成申挖的申請案件以清單顯示，並提供透過管線單位或
是路權單位進行篩選查詢的功能

系統功能操作

30花蓮縣政府

申挖案件
審核時間統計

本功能針對路權單位各年度申挖案件審核時間進行統計。最小審
核天數為管線單位送出申挖案件與路權單位審核通過案件的最短
天數。最大審核天數為管線單位送出申挖案件與路權單位審核通
過案件的最長天數。平均審核天數為管線單位送出申挖案件與路
權單位審核通過案件的總差距天數除以案件數



系統功能操作

31花蓮縣政府

規費統計
明細表

提供查詢各路權單位各年度的許可費、路修費、總金額統計

圖資更新
統計

系統功能操作

32花蓮縣政府

提供依「管線單位」及「路權單位」查詢條件，統計各年度
「未辦理管線圖資更新案件量」、「應辦理管線圖資更新案件
量」、「核定路證案件量」、「應辦理管線圖資更新案件比
例」、「已完成管線圖資更新案件比例」。提供查詢「未完成
更新詳細資料」案件列表及匯出EXCEL 檔



完工申報
統計

系統功能操作

33花蓮縣政府

提供依「管線單位」及「路權單位」查詢條件，統計各年度
「未申報完工案件量」、「完工申請案件量」、「核定路證案
件量」、「申報完工比例」、「完工結案比例」。提供查詢
「未申報完工詳細資料」案件列表及匯出EXCEL 檔，提供各路
權單位查核案件使用

挖掘案件各階段
處理時間統計

系統功能操作

34花蓮縣政府

平均審核天數為管線單位送出申挖案件與路權單位審核通過案件
的總差距天數除以案件數。平均繳費天數為路權單位審核通過案
件與管線單位上傳收據的總差距天數除以案件數

平均核銷天數為管線單位上傳收據與路權單位完成核銷的總差距天數除以案件數。平
均發證天數為路權單位完成核銷與路權單位完成發證的總差距天數除以案件數



KPI 統計分析

系統功能操作

35花蓮縣政府

行政區設施
統計表

系統功能操作

36花蓮縣政府

提供「行政區」查詢條件，查詢各種管線資料筆數及比例



管線建置
統計表

系統功能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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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管線類別如電信管線（管線、人手孔、電桿、開關閥、號誌）…
等，分別統計筆數與長度

系統功能操作

38花蓮縣政府

補正統計



系統功能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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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正統計

系統功能操作

40花蓮縣政府

補正統計



案件流程

系統功能操作

擴充功能

41

轄區管線單位配合
作業之系統指標

系統功能操作

42花蓮縣政府

依各管線單位系統統計指標



系統管控指標項目
(縣府單位)

系統功能操作

43花蓮縣政府

點即可跳
到相對應
統計表

擴充功能

44花蓮縣政府

案件總量管制 • 縣府單位的使用者可於管理介面進行總量管制管理修改
• 路權單位的使用者者可以查看不能修改

顯示“儲存”時，可以更改數值。

顯示“修改”時，無法更改數值。

*修改後記得按儲存才完成正式儲存



花蓮縣政府 45

滿意度問卷調查

公共管線挖掘業務管理系統
教育訓練

簡報結束
感謝聆聽


